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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务内容：
为加快推进报刊档案数据化存储建设，提高服务的信息化水平，改善报刊档案的管理能力，对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传媒监管处的报刊纸质档案进行数据化加工等服务。
基于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传媒监管处现有管理组织架构和网络技术环境，以报刊档案信息的全方位利用为目的，以数据库为管理手段，以使用扫描、图像处理、数据著录、数据整理等技术进行报刊档案数据化，利用先进的开发平台及网络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图像处理技术，全面建设符合现代报刊档案数字化管理发展的方向。更好的服务于北京市委宣传部传媒监管处管理工作。
2、 合同履行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80天内完成。
3、 服务地点：
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东大街56号院。
4、 数量和范围：
北京地区3400多个报纸期刊年度产生纸质档案数量大约50000页。（上述工作数量为预估数量，实际工作量以当年实际产出为准，超出部分由供应商承担费用，采购人无须支付额外费用。）
5、 加工要求：
1、加工要求
    1)	将采购人指定的档案资料经数字化处理后配合采购人导入现有的档案系统中。
    2)	将数字化处理后的档案导入到系统中,纸质档案制作成PDF格式的电子文件，一份纸质文件对应一个PDF文件。
3)	供应商扫描时需将文件从装具中拿出，处理完毕后清点页（张）数，归入原位，需要装订的档案按原样装订，处理完毕后装回，按照采购人档案原有的样式还原。
4）供应商扫描老档案不能用卷筒扫描仪；
5）扫描要求：
    文件放端正、不压边、不漏扫、错扫，以确保电子影像在数量上、清晰度上与原始档案保持一致。
    档案扫描文件最低分辨率为300dpi，PDF文件大小以不超过4M为宜。以保证画面文字清晰可辨及彩色打印时达到与原件一致效果为准。
对数字化加工的案卷进行出入库，严格按照采购人所要求执行。要求档案扫描出错率为0，一年校正期。
6）服务期间产生的耗材，纸张和墨等，由成交供应商提供，不再额外支付其他费用。
2、加工质量
    具体要求如下：
    一 档案交接
    1)	档案出库时要同采购人的档案管理负责人员共同核对所提档案数（如有）。
    2) 所提数核对准确后档案提供人和接档人需双方确认签字（如有）。
    3)	对于档案清查时所缺的卷或件在档案移交清册上要有说明，短缺、特殊情况等处理需要有用户确认签字（如有）。
    4)	提卷出库后要产生一份用户签字确认的档案移交清册（如有）。本清册上的内容及处理方式双方负责人必须要清楚知道。
    5)	对所提卷数进行逐卷逐件的检查核对。
    6)	将档案按照CN号顺序进行装柜，并在装箱盒封面上作上相应的记录，档案在上下车时一定要仔细清查，不能将档案遗漏或丢失。
3、档案整理
    1）将档案的类别、CN号填写在工作流程单中。
    2）为方便扫描，需将原有的档案装订物拆除，拆除时应小心，卷皮和档案线在还原时还需使用应保管好。
    3）核查每卷文件的页码是否正确，如有编漏页或错页等现象需在工作流程单中注明。
6、 验收标准和验收方式
1、验收标准：服务产品的完成数量严格按照合同要求，质量100%符合合同要求规格标准。
2、验收方式：工作结束后双方根据服务产品的实际情形确定验收所需工作日，验收应当在所确定的工作日内完成记载于验收记录文件中，由双方签字认可。
7、 售后服务要求
1、供应商保证向采购人提供的加工档案质量是清晰的、正确的、完整的。如发现缺失，供应商应在采购人送达通知之日起10日内将需补修改的资料交付到采购人指定地点。
2、如采购人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供应商应对数据错误进行免费及时更改处理。
3、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服务，保证沟通渠道的畅通。

